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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14年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紀錄：林慧美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 確認案： 

第1案：「新北市鶯歌區大湖段大同大隈擴展計畫(鶯歌廠)開發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完工後坡地安全監測)」

確認審查會 

決議：確認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2案：「南天母坡地社區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確認審

查會 

決議：確認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肆、 審議案： 

第1案：「林口特定區工十二工業區第一期第三次開發變更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既有廠區SB-2支援二棟空間用途、

容積樓地板面積、停車位數量及位置變更暨新建廠區地號分割)」

第2次審查會 

一、 決議：補正後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補正，俾利書件

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既有廠區 SB-2 支援二棟變更空間用途致容積樓地板面積增加，

及基地內停車位配置於不同建照執造，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

管法令適用及相關法規檢討部分，應由開發單位自行釐清確認適法性。 

(二) 請補充裝卸車位與垃圾車進出道路、迴轉空間及配置之合理性。 

(三) 請補充 SB-2 支援二棟作設備暫存區之需求性及合理性。 

(四)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五)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承辦單位確認後，提送委員會

確認通過。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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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車移至道路側，宜在對照表中顯示其行車動線，道路寬度是否影

響行車安全。 

2. 既有廠區 SB-2 支援二棟的 1 樓空間，目前為停車場，現因應廠區營

運需求，經檢討後規劃改變用途做為工廠(C-2)及機房(物品及設備暫

存區(非屬製程區域及進出通道))。 

3. 變更後: 

(1) SB-2棟總樓地板面積不變下，為何容積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536m2。 

(2) SB-2 棟之法定汽機車車位各增加 2 席，增加為各 18 席。 

(3) SB-2 棟之法定汽機車車位改至 3A 廠內道路路邊停車格(此路邊

停車格現況是否有停車)。 

4. 此變更內容沒有製程活動，不增加污染量? 

5. SB-2棟支援二棟的1樓空間移入之物品及設備(存放至設備暫存區)，

原存放區位? 

6. 本案涉及變更容積，須以新法重新審理，請申請單位再審慎評估 

7. 建議此變更仍應符合城鄉局或工務局業管之相關法規的要求? 

8. 車道設置路邊停車位後，車道寬變少於貨櫃車迴旋之 12m 寬，應補

充說明營運時貨櫃或裝卸車的進出動線與迴車空間。 

9. 新設之物品及設備暫存區之動線宜說明，及物品之品項宜說明。 

10. 後續其他法規審議若有差異，須提出變更。 

11. 裝卸車位與垃圾資源回收室動線未顯呼應，請補充說明。 

12. 倘此案未符其他法令而須再予更動配置，例如暫存物品及設備涉及

環評者，則依規定請再另提環評變更。 

13. 請再檢視將 SB-2 棟 1 樓原裝卸車位及垃圾車位移至路邊，遠離資源

回收室及物品設備暫存區的合理性。 

14. 本案涉及容積增加，請釐清未來都審、建照、變更使用程序。 

15. 涉及都審部分，仍以未來審議結果為準，不應以環評結果要求都審

配合。 

(二)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書面意見)： 

1. 既有廠區 SB-2 支援二棟空間用途、容積樓地板面積、停車位數量(泰

山區南林段 266 地號)： 

(1) 涉及都市設計審議部分前經市府 109 年 4 月 10 日新北府城設

字第 1090597695 號函同意核備在案，經查所附變更內容對表

涉及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涉及上開都審核備事項說明四：「有

關法定車位不足 5 部車，車位使用相鄰街廓自設車位辦理變更

使用部分，請依建管規定辦理」，後續應依都審程序辦理，惟

本次變更全數停車位 11 輛汽車、14 輛機車、3 輛自行車、1 輛

裝卸車及 1 輛垃圾車〔含各 1 輛無障礙汽機車〕移至 3A 廠內

車道，涉及相關單位意見停車需求應以內部化為原則，故仍依

都設會審議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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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上，本次變更容積增加，涉及法令適用日及相關法規檢討版

本，請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辦

理變更設計並依建管規定辦理。 

2. 有關位置變更曁新建廠區地號分割（泰山區南林段 208 地號），經查

前經市府 111 年 5 月 30 日新北府城設字第 11110715301 號函都市設

計審議核備在案，本次審查委員會上無涉都市設計審議事項。 

(三)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本次變更係「支援二棟」一樓停車空間轉作廠房使用，並將原規劃之

停車格移設至廠內道路路旁，無增加引進人口情形，爰本局無新增意

見。 

(四)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書面意見)： 

1. 案址內目前尚未有本市列管珍貴樹木，倘有珍貴樹木認定疑慮，請

將樹徑大小、樹木年齡及具地方特性、歷史性或學術研究價值等相

關資料列冊函送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協助認定。 

2. 本案用地倘有喬木樹幹直徑達 60 公分以上（離地高度 1.3 公尺處，

若其已分枝者，以各分枝樹幹直徑合併計算之），請以原地保留為原

則(後續發現者亦同)，倘有遷植需求，請以基地內遷植為優先，並參

考本處網站/下載專區/樹木遷植流程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提

送遷植計畫審查，經核准後始得為之。 

3. 本市泰山區南林段 208 地號土地(含聯外排水 274 地號部分土地)研

發大樓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第 1 次變更設計)經新北市政府 114

年 1 月 9 日新北府農山字第 1131898148 號函核定在案。 

(五)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P.2-9 備註，未列入環說書內容的非法定停車位垃圾車及裝卸車位各

1 席，也配合本次變更移設於 3A 廠內道路週邊，請納入表 2.1-3 及

表 4-2，並說明差異。 

2. 報告書品質： 

(1) 圖 2.1-6，本次移設及新增機車停車位應合計為 18 席，請修正圖

面相關說明。 

(2) P2-8，停車位數量及配置位置變更，應為項次 3。 

(3) P2-11，土地地號分割變更，應為項次 4。 

第2案：「萬里中幅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1次審查會 

一、 決議：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

釐清，俾利審議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就變更內

容需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 

(二) 本次變更土方堆置方式及高度，最終填埋高程由 120 公尺增加至 140

公尺，填埋量則未變更，請補充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並補充說明



4 

 

堆填土方體積之計算方式。 

(三) 請補充說明基地變更前後之高程變化，並提供變更前後之剖面圖及衍

生之景觀影響差異分析內容。 

(四) 本次變更後集水面積、集流時間、逕流尖峰流量牽動改變，應補充檢

討涉及相關排水、滯洪設施容量(含變更前後合理性)及減輕地表逕流

影響衝擊評估，區內道路路面應有防止沖刷措施並增加車行路徑之安

全性。 

(五) 應補充假植區面積、範圍及高程之差異說明及相關假(移)植及維養補

植計畫。 

(六) 應加強臨馬路側之邊坡穩定風險分析及評估安全監測儀器及數量之

合理性，並補充說明擋土牆之規劃區位及數量。 

(七)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1. 場內道路雨後泥濘，宜舖碎石、磚角等，並避免暴雨沖刷。 

2. 堆置土石方容量不變，堆置高度則提高 20cm，宜補充說明變更前後

堆置區塊之差異及增加 20cm 高程之體積面積。 

3. 假植區目前狀況宜說明，面積如何?有無移植計畫。 

4. 堆置場宜補充堆置完成後之計畫剖面圖。 

5. P3-2 第 2 行維持 18.2504 公頃誤植宜修正。 

6. SS 排放常有超標記錄宜採有效措施。 

7. 本差異分析中差異較大項目為最終填埋高程由 120 公尺提高到 140

公尺，由於高程增加，會增加填埋土石方量。由於土石方堆置量及

開發面積不變，這些因高程增加之土石方量，只能在原規劃填埋區

位填埋之土石方量中降低填埋土石方量，建議補充這些因高程增加

之土石方來源(區位)及土石方量。 

8. 本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為加強掩埋區之穩定性，故需設置擋土牆，

請明示設置擋土牆規劃區位及數量、長度。 

9. 本土石方堆置場，完成土石方填埋後，作為何種用途，若擬作為自

然環境保護區或保林地，建議表層土石方是否適合植林。 

10. 預定在假植區移植 102 棵樹林，這些樹木是來自原填埋區之樹木，

因假植區均在完成填埋土方後才完成(區位在 140 公尺處)，假植區

在填埋後期才完成，這些原填埋區移樹樹木，移到何處? 

11. 對水位觀測井，應敘明是否具傾斜管功能並說明是否進行地層變形

觀測。 

12. 簡報 P.13 所載安全監測儀器數量與說明書 P.7-15 的內容不符。 

13. 請說明簡報 P.40 分析剖面的合適性。三階或二階? 

14. 請說明填土區地表逕流的處理方式。應設置地表排水溝渠。 

15. 有一位綜合評估者學歷不同? 

16. 填埋方式已大幅改變，僅增加 6 處傾斜儀，如此是否符合有效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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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 

17. 請補充景觀影響之差異分析內容。 

18. 目前邊坡穩定分析剖面只有縱向(山谷向)，應補充臨馬路之橫向邊

坡穩定分析，以確保堆填邊坡安全。 

19. 變更後集水面積，集流時間，逕流尖峰流量均會牽動改變，相關排

水滯洪設施之容量、配置應一併檢討更新，以確認周邊排水容量足

以承擔變更後之地表逕流。 

20. 應補充變更後推積土方之體積計算方式，以確認變更前後之總填方

量不變。 

21. 宜說明全區堆置土方深度變更前後之差異。 

22. 宜說明預估營運時程及最終之處置方式。 

23. 假植區之功用及規劃宜說明。 

24. 水土保持計畫之改變宜說明，集水分區是否改變? 

25. 此案已營運多年，變更堆置方式與目前使用現況之關係為何?請補

充說明。 

26. 請補充樹木假植區是否涉及面積範圍變更。 

27. 請補充堆置方式與高度差異衍生之視覺影響及評估。 

28. 本次變更總填埋量不變，但填埋高程由 120m 提高至 140m，其必要

性與合理性?應補充變更前後面積圖及剖面圖，並計算前後體積。 

29. 承上，如此之配置(拉高)反而大大降低了沉砂量(3,823.38 減為

713.28m3)以及滯洪池容量需求(4,178.61 減為 3,021.08m3)，合理乎? 

30. 本次需移植樹木種類及數量皆不變，但假植區的面積減少縮小(量化

數據?)，是否衝擊移植植栽存活率? 

31. 補充各項監測結果之圖示，以利檢視異常。 

(二)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簡報上提到本次變更設計配合水土保持計畫變更核定內容，報告書第

八章尚未說明，請補充水保核定公文及圖說。 

(三)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本次變更係水土保持設施及廠區配置廠址，連同安全監測設施與假

植位置變動。(P3-2) 

2. 上述變更尚不對每日交通量(車輛進場量等)造成影響，爰本局無新增

意見。 

(四)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書面意見)： 

1. 案址內目前尚未有本市列管珍貴樹木，倘有珍貴樹木認定疑慮，請

將樹徑大小、樹木年齡及具地方特性、歷史性或學術研究價值等相

關資料列冊函送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協助認定。 

2. 本案用地倘有喬木樹幹直徑達 60 公分以上（離地高度 1.3 公尺處，

若其已分枝者，以各分枝樹幹直徑合併計算之），請以原地保留為原

則(後續發現者亦同)，倘有遷植需求，請以基地內遷植為優先，並參

考本處網站/下載專區/樹木遷植流程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提

送遷植計畫審查，經核准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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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113 年 1 月 12 日宜管字第

1131108189 號函非位於保安林範圍；再依卷附資料，案址中萬里加

投段中幅子小段 274 地號土地為特定事業區林業用地，依森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但經徵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變更前倘涉及竹木砍伐，

請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申請許可。 

4. 經查本市萬里區中萬里加投段中幅子小段 166、166-1、166-2、166-

3、166-4、166-5、167、167-1、167-2、167-3、168、169、170、171、

171-1、171-2、171-3、270-3、270-8、270-32、270-33、270-34、270-

35、272、272-4、272-5、272-6、272-7、272-8、272-13、272-15、

272-16、272-17、272-18、272-19、272-20、272-21、272-22、272-23、

272-24、272-25、272-26、272-27、272-28、272-29、272-30、274、

274-2、274-3、274-8 地號等 50 筆土地申請中幅子土石方資源堆置

處理場其水土保持計畫(第 2 次變更設計)前經新北市政府 113 年 10

月 28 日新北府農山字第 1131427344 號函核定在案。 

(五)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P3-2 載水土保持計畫已於 113 年 10 月 28 日核定， 請補充核定函。 

2. 本案報告第三章內容僅說明涉及安全監測設施之位置調整、種類及

數量變更，惟查表 7.2-3 部分監測項目監測地點 (交通量及噪音振

動)亦有異動，請釐清本次監測計畫變更內容，並依歷次變更內容修

正表 7.2-1(資料來源應為 110 年 11 月 1 日備查內容(明確界定環境

監測計畫之施工期間與營運期間))，並同步修正報告書相關內容。 

3. 本次變更包含場區配置及挖填方區位，請納入表 3-1 說明。 

4. 報告書品質： 

(1) 表 1-1，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請補充 6 碼郵遞區號。 

(2) 表 3-1，請確認並修正歷次變更書件名稱。 

(3) 表 3-2 及表 4.3.2-1，本次變更前後土地彙整表請增加地段欄位。 

(4) P3-2 及 P4-6 載基地面為 18.2504 公頃與表 3-2 及表 4.3.2-1 不

符，請確認。 

5. 若屬從事環評法或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

空污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事業，應於施工前提送逕流廢水污染削

減計畫經核准。 

6. 該堆置場領有水污染防治許可（許可證字號：新北環水許字第

05994-00 號），倘異動後有與許可登記事項不一致者，請依規定向

本局提送許可文件變更申請。 

7. 本案若後續有營建工程施工排放粒狀污染物，請於工程開工前申

報繳交營建工程空污費，線上申報平台網址為，或網頁搜尋「新北

市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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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逾期申報者，本局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74 條暨空氣污染

防制費收費辦法第 5 條規定，每逾 1 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

0.5 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 30 日仍未申報或繳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 

9. 請依環境部推動改善柴油引擎施工機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建

議工地施工時所使用施工機具取得「施工機具清潔排放自主管理

標章」，落實施工機具引擎及排氣系統維修保養。 

10. 施工期間應督導承包商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設置各種污染防制設施，並確實做好各項污染防制工作。 

11. 施工機具請使用合法油品並經常維護，避免冒黑煙情況。 

12. 若施工緊鄰交通要道，應多注意工區出入口髒污狀況及避免揚塵

產生情形。另工區內易產生噪音振動等機具應確實妥善規劃施工

時間及放置位置，以減少對周圍民眾影響。 

13. 工程土石方運送請針對物料運輸砂石車輛運輸時間路線應盡量避

開尖峰時間及學校、社區等路線，另規範車輛於運輸過程使用防塵

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且捆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

車斗上緣以下至少 15 公分。 

14. 工程完工後，請檢附相關完工證明文件向本局結算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費。 

15. 本案非屬固定污染源公告列管範圍，惟日後若其堆置之粉粒狀物

總設計量，高出堆置場之平面，體積 3 千立方公尺者，則屬固定污

染源公告列管範圍符合列管條件，仍請依規定申請。 

16. 本案興建完成營運後，若有祭祀活動燃香燒紙錢等行為或有廢棄

物產生，請妥善處理勿露天燃燒，避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2

條規定，另若有設置金爐，建請加裝污染防制設備及宣導減少紙錢

用量，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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